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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毒縣合作清流共治

縣 ( 市 ) 政府在璟境保護、河川整治工作上是最直接的第一線執行單

位，其所扮演之角色;在「省縣自治法」實施後，地方政府已成為地方自

治團體 。 由省縣自治法第二條規定知:省、縣、鄉、鎮、市均為法人，各

依該法辦理自治事項，並執行上級政府委辦事項 。 本縣於八十年四月一日

成立璟保局，專司各項璟境保護工作 。

一、設委 推動執行

依本縣「北港溪流域整治整體性璟保計畫」之組織架構如附衰，係以

縣長為召集人，並由本府各相關單位為推動委員會，另由縣政建設教授顧

問團成立諮詢委員會 。 由於北港溪流域係且會縣河川，因此除了本府地政、

建設、農業、財政、璟保等單位各依業務權責辦理，還有省水利局，以及

有關鄉、鎮、市配合 。 基本上，縣 ( 市 ) 地方政府是基層的執行單位，依

璟境保護法令規定，縣 ( 市 ) 地方政府主管事項以各法規之執行事項為

主，而省及中央則是規劃、督導、擬定法規為主 。

二、人財不足難顯績效

村財源、不足，經費有限

財政權被公認為自治組織的主要權限，其自主程度影響地方自治的運

作甚鉅 。 省縣自治法雖賦予地方自治團體較大的財政自主權，尤其是地方

稅和規費的課徵、協助金的取得、以及稅之統籌分配比率等都比較有彈

性，對河川保護應可正面的影響，但財政原收支的劃分還是傾向中央集

權，對自治財源不足時，無法經民意機關同意後，就現有課稅中附加徵收

之，不安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十八條規定之限制 。

就地方政府有限之財源，在建設、教育、人力經費已佔相當比例，在

璟境保護之分配上比例皆有限 。 以本縣璟保局八十五年預算而言，約 5 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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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但縣府之預算只有 6 仟多萬，佔約 12% '其餘皆依賴省及中央補

助，而上級政府的補助經費亦有限，因此現境保護的績效不易彰顯。

L二)人力不足，組織不全

本縣於八十年四月成立璟境保護部門專司璟境保護工作，但正式編制

27 人，其餘十幾名署聘稽查員，面對諸多璟保問題，如空氣、水、噪

音、垃圾處理等，以有限之人力，實難彰顯璟保績致 。 雖然已有璟保局組

織擴編案，但進度援慢，無法適時補充人力。

w北落;真流域整治組織不全

北港溪流域為一跨縣河川，在河川的管理位階上屬台灣省政府(水利

局 ) ，查台灣跨縣市之河川如淡水河及高屏溪，皆成立「淡水河系污染整

治計畫推動小組委員會」、「高屏溪整治推動小組 J 來推動河川的整治工

作，但北港溪流域至今仍以縣分別來推動執行，其績按不彰 。

三、流域組織應速成立

縣市地方政府在河川保護推動上，是基層的執行單位，但由於財源、

經費以及人力上不足，在執行的能力上常受限，如何突破這些固限，使河

川保護工作推動更加速，提昇璟境品質，將是各級政府應努力之方向 。

(一)在財源經費不足上，如何提高地方財政的自主權，尤其是財政收支

劃分法之修正、稅之統籌分配比例調整 。 目前政府已開徵「空氣污染防制

費 J '但水污染防治費尚未開徵，應加速研訂，以增加地方的財源 。

(三)儘速成立跨縣之北港溪流域組織，主日成立「北港溪流域整治推動小

組 J '甚至「北港溪流域管理局」等組織，以加速北港溪整治工作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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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 和j 局

第五工程處

縣政建設

教授顧問團

地 政 科

建 設

局

環 保 局

農 業 局

財政 局

鄉鎮市公所

﹒河川水利防洪計畫

.水文資料提供
﹒土地資料提供
﹒河川地開發許可

﹒問題解析、指導

﹒土地資料提供

﹒遊憩設施規劃

﹒工程技術提供
﹒工商廠場污染防治技術輔導

.下水道工程之建設

﹒成立推動執行小組
.連繫、協調工作

﹒污染源調查、規劃

﹒畜牧業污染防治技衛輔導

.綠美化規劃

﹒綠美化技衛提供
﹒環境生態調查、規劃

﹒畜牧業污染防治技衛輔導

﹒未來建設經費之.法

﹒沿岸垃圾清除

﹒土地資料提供
﹒地上物資料提供及辦理補償
.維護與管理

織架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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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

註 1 柯三吉、龐元勳 ( 民八十四年 ) r 地方自治與河川保護 J '刊於「河川保護、地方

自治與民眾參與 J 論文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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